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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: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对

《公司章程》第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的内容

作了如下修改： 

1、原章程第二条：“公司是1993 年经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

会[川体改 (1993)258 号]文批准，按照《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和

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，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并于

1993 年12 月31 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登

记注册、取得营业执照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5132001800354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公司是1993 年经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[川体

改(1993)258号]文批准，按照《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和其他有关

法规的规定，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并于1993 年12 

月31 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、取

得营业执照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 513200000001569。” 

2、原章程第二十三条：“公司当前的股权结构公司股份总数为：

504,125,155股，均为普通股，其中：已上市流通股份169,915,015 股；

未上市流通股份334,210,140 股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公司股份总数为504,125,155 股，均为普通股。” 

3、原章程第四十三条：“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

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。违反规定的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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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赔偿责任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

人权利，不得侵犯上市公司享有的全体股东出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，

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。违反规定的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

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 

4、原章程第四十四条：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

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。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

权利，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、资产重组、对外投资、资金占用、

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不得利用其

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。” 

现修改为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

股东负有诚信义务。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、资产重组、对外投

资、资金占用、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

益，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以向上市公司借款、由上市公司

提供担保、代偿债务、代垫款项等各种名目侵占公司资产。如发生公

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方式占用公司资产的

情况，公司应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侵占的公司资产

及所持有的股份。凡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以现金清偿所占用公

司资金的，公司应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偿还

所占用公司的资金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法定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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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不得侵占公司资金或协助、纵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

资金。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，其所得收归

公司所有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同时公司董事会

视情节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、监事及高级

管理人员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1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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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: 

 

关于为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

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参股 14%的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新津年产 3000 吨

多晶硅项目建设需要，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获得人民币 10 亿元设

备进口信贷及配套贷款授信，贷款期限 5 年，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

准利率下浮 5%，按季浮动，信用条件为担保。具体放贷条件为： 

一、新津年产 3000 吨多晶硅项目贷款各担保人合法有效的担保

手续已办妥； 

二、新津年产 3000 吨多晶硅项目其他资金来源得到落实，即公

司注册资本金全部到位，其他银行贷款得到落实； 

三、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会上通过决议承诺本项目

形成的厂房、设备、土地等固定资产项目不抵押给他人，并承诺未还

清当年贷款本息前股东不分红。 

根据公司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四川投资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三方股东所签定的《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

议》中的第十二条“公司股东应对公司项目建设和经营所需融资贷款

按贷款时各自所占注册资本比例提供担保”的约定，以及《天威四川

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申请股东单位为公司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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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》（天威硅业[2008]96 号）的要求，公司持有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

任公司 14%的股份，应为人民币 10 亿元借款中的人民币 1.4 亿元提

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 

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1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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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： 

关于为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

向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

 

各位董事： 

公司参股 14%的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新津年产 3000 吨

多晶硅项目建设需要，向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获得人

民币 5 亿元贷款，贷款期限 60 个月，其中宽限期 24 个月，贷款利率

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5%，按季浮动，信用条件为股东按出

资比例担保。具体放贷条件为： 

一、新津年产 3000 吨多晶硅项目贷款各担保人办妥合法有效的

担保手续； 

二、新津年产 3000 吨多晶硅项目其他资金来源得到落实。 

三、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会上通过决议承诺本项目

形成的厂房、设备、土地等固定资产项目不抵押给他人，并承诺未还

清当年贷款本息前不分红。 

根据公司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四川投资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三方股东所签定的《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

议》中的第十二条“公司股东应对公司项目建设和经营所需融资贷款

按贷款时各自所占注册资本比例提供担保”的约定，以及《天威四川

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申请股东单位为公司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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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，公司持有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14%的股份，应为人民

币 5 亿元借款中的人民币 7,000 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11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
